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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8_B5_B7_c27_2764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报关

员资格考试及资格证书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9月30日经署务

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3

月1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报关员资格考试的

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署长 牟新生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报关员资格考试及资格证书管理办

法第一条 为了规范报关员资格考试、资格申请及取得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报关员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

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可以向海关申请取得报关员资格。第

三条 海关总署组织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考

试”），确定考试原则，制定考试大纲、规则，统一命题；

指导、监督各地海关具体实施考试，处理考试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组织阅卷，公布考试成绩；管理各海关审核报关员资

格申请、颁发报关员资格证书事宜。第四条 直属海关在海关

总署指导下具体实施考试；受理、审查报关员资格申请，颁

发报关员资格证书。直属海关可以委托隶属海关受理、审核

报关员资格申请，并办理颁发证书等事宜。直属海关应当将

受委托的隶属海关和委托的内容予以公告。海关对颁发报关

员资格证书的条件、程序等应当依法进行公示。第五条 报关

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举行一次。特殊情况下，经海关总

署决定，可以进行调整。考试实行公平、公开、公正、诚信

的原则，采取全国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



分标准、统一阅卷核分和统一合格标准的方式进行。第六条 

考试主要测试考生从事报关业务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考

试内容包括报关专业知识、报关专业技能、报关相关知识以

及与报关业务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海关总署规章。海关

总署在考试3个月前对外公告考试事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